彭阳县爱国卫生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改善城乡卫生环境，预防和控制疾病，保障公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推进健康彭阳建设，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爱国卫生工作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爱国卫生工作，是指增强公共卫生意识，改善城乡环境卫生质量、倡导文明健康绿色健康生活方式、预防和控制疾病，提高居民健康水平的社会性、群众性卫生活动。
第三条 县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和个人，应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爱国卫生工作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坚持政府领导、属地管理、分级负责、部门分工、全民参与、科学治理、社会监督的原则，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和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成员单位分工负责制。
第五条 县人民政府、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爱国卫生工作的领导，把爱国卫生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爱国卫生中长期工作计划，在部门设置、职能调整、人员配备、经费投入等方面予以保障。
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的爱国卫生工作，组织动员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和个人做好爱国卫生工作，完善卫生设施，落实爱国卫生责任制，开展经常性在爱国卫生工作。使社会卫生水平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相适应。
第六条 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是人民政府的议事协调机构（以下简称爱卫会），是人民政府的议事协调机构，主要承担以下工作职责：
(一)宣传贯彻实施有关爱国卫生工作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二)制定爱国卫生工作规划、计划、规范和标准；

(三)部署、协调和指导爱国卫生工作；

(四)组织政府有关部门开展环境卫生整治、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全民健康教育等活动，动员全社会参与爱国卫生运动；

(五)开展爱国卫生监督、考核工作和效果评价；

(六)组织开展爱国卫生工作交流；

(七)完成其他爱国卫生工作。

爱卫会办公室设在同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配备专职或者兼职工作人员，负责爱卫会工作。

第七条 县教体、公安、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农业农村、文广、市场监督管理等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所承担的爱国卫生工作。

第二章 管理

第八条 实行以下爱国卫生制度：
（一）周五环境卫生清扫日制度;
（2） 每月最后一周周五“爱国卫生日”制度
（3） 每年四月的“爱国卫生月”制度；
（四）在规定的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制度；
第九条 农村爱国卫生工作的主要内容：
（一）改善饮用水、改建卫生厕所；
（二）改善环境卫生，加强垃圾、粪便管理；
（三）消除老鼠、苍蝇、蚊子、蟑螂等病媒生物及其孳生地；
（四）对农民进行健康教育，提高农民卫生意识，培养农民卫生习惯；
（五）提高整体卫生医疗水平。
 第十条 城镇爱国卫生工作的主要内容：
（一）净化、绿化、美化街道、居民住宅区；
（二）完善公共厕所、垃圾桶、垃圾处理站厂等基础卫生设施的建设和设置；
（三）消除老鼠、苍蝇、蚊子、蟑螂、臭虫等病媒生物及其孳生地；
（四）开展健康教育，培养居民卫生、健康、文明的生活、行为习惯；
（五）提高城镇的现代化卫生管理水平。
[bookmark: _GoBack]第十一条 发生重大传染病、公共卫生事件时，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坚持依法防控、科学防控、联防联控，提升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全力做好疫情监测、排查、预警、防控工作，确保疫情早发现、早报告、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

第十二条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部门单位要将开展健康促进与教育活动、病媒生物防制、传染病防治、环境卫生、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生活饮用水及公共场所卫生等爱国卫生活动所需经费，列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其财政预算。
第十三条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部门单位要按照标准，组织开展创建卫生城镇、健康社区、健康单位活动，提高城乡卫生健康水平；开展健康促进与教育活动，普及健康科学知识，向公众提供科学、准确的健康信息，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第十四条 单位和个人要按照标准，搞好室内卫生和规定范围的室外环境卫生。禁止在非指定地点倾倒垃圾、污水、废弃物、粪便或者焚烧垃圾、废弃物。个人要自觉维护社会公共卫生。禁止随地吐痰、便溺、污损公共设施。
第十五条 县爱卫会要组织开展健康教育及吸烟有害健康宣传活动。宣传、教育、卫生、文化、新闻等单位要定期进行卫生与健康知识宣传，学校要开设健康教育课。
第十六条 倡导公民养成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遵守下列公共卫生文明行为：

(一)爱护公共环境，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

(二)文明用餐，自觉保持勤洗手、分餐公筷等卫生习惯；

(三)保持膳食营养均衡，饮食少油、少盐、少糖；

(四)呼吸道有不适症状时佩戴口罩，咳嗽、打喷嚏应当遮掩口鼻；

(五)在非禁止吸烟场所吸烟时合理避开他人；

(六)选择步行、骑行、公共交通工具等绿色出行方式；
(七)使用环保用品，减少使用一次性用

(八)其他维护公共卫生的文明行为。
第十七条 下列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含电子烟)：

(一)医疗卫生机构；

(二)中小学校、幼儿园、托育机构以及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其他场所；

(三)中等职业学校，普通高等学校教学区、办公区、图书馆等室内场所；

(四)公共汽车、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工具、电梯轿厢内；
(五)长途汽车等公共交通工具的候车室、售票厅等室内场所；

(六)影剧院、音乐厅、展览馆、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科技馆、文化馆、体育馆等公共文化场馆；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吸烟场所。
第十八条 禁止吸烟场所的经营者或者管理者应当履行下列控烟职责：
（一）建立禁止吸烟管理制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
（二）在禁止吸烟场所设置明显的禁止吸烟标志；
（三）在禁止吸烟场所内不设置吸烟器具，不设置附有烟草广告（含隐性烟草广告）的标志和物品；
（四）及时对吸烟者予以劝阻；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禁止吸烟场所的经营者或者管理者可以利用烟雾报警等技术手段监控吸烟行为。
第十九条 机关、事业单位的室内区域禁止吸烟。
鼓励企业、团体和其他组织在本单位室内区域禁止吸烟，为单位职工营造无烟工作环境。

第三章 监督
   第二十条 县爱卫会应当加强爱国卫生工作督导检查，督促相关单位履行爱国卫生工作职责。

县人民政府卫生健康或者政府确定的部门、教育、交通运输、市场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应当对职责范围内的爱国卫生工作开展经常性的监督检查。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定期组织检查辖区内的爱国卫生工作。

第二十一条 县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卫生创建制度，组织评审卫生城镇、健康社区、健康单位等创建活动，及时向社会公布创建结果，对达标单位予以命名通报。
第二十二条 县爱卫会应当建立爱国卫生监督员制度，聘请爱国卫生监督员开展监督工作。                            
第二十三条 新闻单位应当加强舆论监督，引导公民养成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第二十四条 县爱卫会建立投诉举报制度，公开投诉举报电话，对投诉举报违反本规定的行为，负责受理主管部门应当予以查处。

第四章 奖惩
第二十五条 单位不履行爱国卫生义务，造成卫生脏、乱、差的，由县爱卫会进行通报批评。
第二十六条 县人民政府对在开展爱国卫生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依据《宁夏回族自治区爱国卫生工作条例》的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修订2013年发布的《彭阳县爱国卫生管理办法》。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